
2.1、供应商应按照本文件中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关要求实施合同工程。
2.2、具有房屋建筑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提供八大员及建造师证书扫描件及开标截止前连续六个月缴纳社保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致投标文件中）。
2.3、招标人将对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八大员实施现场签到考勤制度 (人脸识别、指纹考勤或现场纸质签到)，并对现场进行视频监控 (上班时间按照上午: 8:30-12:00 ，下午 2:30-18:00)。拟派人员在施工班场的工作时间必须每月在 22天(含)以上，如未现场签到考勤的暂扣的工程款应依法依规与采购单位协商并解决。遇有特殊情况，拟派人员要暂离工作岗位应事先报告监理批准并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离岗，否则中标人向招标人对缺岗人员按下列标准承担违约责任 ② 如发现现场拟派人员冒名顶替或玩忽职守等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现一次，口头警告:发现两次，警告并按工程管理条例进行罚款:发现三次，则中标人无条件在 10 天内退场。如中标人不执行，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上报县财政监管部门重新进行采购活动，已完合格工程量按 60%计价进行结算。中标人必须无于条件服从招标人对项目施工单位的考勒管理，以上考勤记录作为支付工程款依据。③拟派人员每月累计缺岗 10 人·次，暂扣总工程款 10%:缺岗 20 人·次，暂扣总工程款:以此类推。 暂扣的工程款应依法依规与采购单位协商并解决。
2.4 本项目不允许挂靠、转包、擅自分包。如若中标人出现挂靠、转包、分包情况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同时上报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对其市场行为进行评价，招标人保留向纪检监察、公安经侦等部门上报的权利，招标人有权选择第二中际候选人进行入场施工，原中标人无条件在 10 天内退场，已完合格工程量按 60%计价进行结算，同时按程序完成剩余工积量，所造成的工程直接与间接损失由原中标人承担，并可直接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注：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以上技术要求，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二）商务条款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并生效且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30%的预付款(在预付款支付前，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交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与预付款同等额度的担保函,在验收合格后担保函退回)余款按南丰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工程价款付款方式进行支付。
2、缺陷责任期：12个月。
3、保修期：12个月
3、工期：合同签订后2个月
4、施工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